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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本期专项债券 指
2025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昆明池科技创

新区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

项目实施主体 指 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

会计师事务所 指 陕西海悦翔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号文》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号）

《财预〔2015〕225号文》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5〕225号）

《财预〔2016〕155号文》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号）

《财预〔2017〕89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财库〔2020〕43号文》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国办〔2024〕52号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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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

《自然资〔2025〕45号文》指

《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5〕45号）

《实施方案》 指
《2025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昆明池科技创

新区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评价报告》 指

《陕西海悦翔瑞会计师事务所关于2025年陕西省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昆明池科技创新区土地收储项

目之财务评价报告书》

《法律意见书》 指

《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关于2025年陕西省西

咸新区沣东新城昆明池科技创新区土地收储项目

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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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5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

昆明池科技创新区土地收储项目

专项债券

法律意见书

（2025）陕海意字第 0372 号

本所接受委托，指派律师担任本期专项债券的专项法律服务律师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

52 号）、《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

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45 号）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

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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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时，相关机构应保证已向本所律师提供

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原始书

面材料、副本材料、副本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并无任何隐瞒、

虚假、重大遗漏或误导之处；相关机构应保证提供的正本与副本一致、

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应保证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上的所有签字和印章

均是真实的，且自提供该等文件之日起直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该等文件均保持完全的效力，并未被替代、修改、补充或撤销，所

有已签署或将签署文件的各方均取得了适当的授权以签署和提交该

等文件，并履行文件项下的义务；应保证向本所律师作出的所有口头

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期专项债券法律问题发

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专业技术、预测分析（包括但不限

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专项债券总体评价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

见。凡对于非法律专业事项的描述，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有关会计报表、

评价报告、预测分析、本期专项债券实施方案总体评价等相关技术或

资质认证文件（如有），严格按照相关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本所的

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

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专项债券的申请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

本期专项债券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愿意作为

公开披露文件，且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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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意部分或全部在本期专项债券披露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

有关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

的歧义或曲解，且未授权任何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出说明和解释。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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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专项债券概况如下：

（一）发行主体及资格

1.发行主体：陕西省人民政府

2.发行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

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第

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

行 工作由省财政部门负责。省政府依法承担专项债券的发行、管理

及还 本付息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发行

主体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实施方案》，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是本项目的实

施主体。经本所律师核查，项目实施主体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

心的基本信息如下：

表 1 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

名称 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610000050408194Y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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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状态 正常

住所/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能源金融贸易区能源路 201 号西咸大厦

本所律师认为：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目前依法正常存续，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20 年版）》

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827 号）公示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2020 年版）》，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已经纳入自然资源

部的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录代码 TC610051），具备从事 2025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昆明池科技创新区土地收储项目实施主

体的资格。

二、土地储备项目的情况

本期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为 2025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昆

明池科技创新区土地收储项目。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概况如下：

1.项目名称

2025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昆明池科技创新区土地收储项

目（本《法律意见书》中简称“本项目”或“项目”） 。

2.项目主管单位

陕西省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项目实施主体

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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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性质

新增土地储备。

5.收储规模

项目土地收储范围为 59 宗地，地块面积 970.8939 亩（64.726262

公顷）。

6.收储计划

项目位于豫章路以东、西余铁路以南、绕城西辅道以西、科技五

路以北，共收储地块面积 970.8939 亩，根据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规划用途，其中规划住宅用地 869.0999 亩，规划商业

用地 25.9735 亩、教育用地 75.8205 亩。

根据收储计划，项目于 2021 年 4 月开始，预计 2026 年 12 月完

成收储。

7.项目总投资

根据项目实施计划，本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231815 万元，其中：

征地费用 26267 万元，房屋拆迁费用 161973 万元，土地前期开发整

理费用 5778 万元，其他费用 3404 万元，债券发行费用 163 万元，债

券利息 34230 万元。

（二）项目批复文件

根据《实施方案》和《资料汇编》，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前期手续完成情况如下：

表 2 项目批复情况一览表

序号 批复文件 批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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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西安市西咸新区2024年度第八十二批次

（沣东新城）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4〕651号

2

关于西安市西咸新区2024年度第八十三批次

（沣东新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

目区集体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4〕595号

3
关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2011年度第二十四批

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12〕1039号

4

关于西安市（西咸新区）2017年度第三十五

批次（沣东新城）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陕政土批〔2021〕141号

5
关于西安市西咸新区2024年度第八十四批次

（沣东新城）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4〕662号

6

关于西安市（西咸新区）2017年度第二十四

批次（沣东新城）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陕政土批〔2021〕143号

7
关于西咸新区2020年度第二十批（沣东新城）

统一征收集体建设用地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0〕701号

8
关于西咸新区2013年度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

用地第二批次实施方案的批复
陕政土批〔2014〕178号

9
关于西安市西咸新区2023年度第二十九批次

（沣东新城）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西安
陕政土批〔2023〕8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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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部分）的批复

10
关于西咸新区2020年度第十九批（沣东新城）

统一征收集体建设用地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0〕704号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对应的 2025 年陕西省西咸新

区沣东新城昆明池科技创新区土地收储项目，须纳入土地储备计划后，

项目批准手续才完全符合相关规定。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投资额、自有资本金及资本金到位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概算总投资约为 231815 万元，资金

筹措方案如下：

1.拟申请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163000 万元（其中 2025 年申请

发行 121800 万元、2026 年申请发行 41200 万元，发行期限均为 7 年

期），占总投资的 70.31%。

2.项目财政资金 68815 万元，占总投资的 29.69%。资本金比例符

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

〔2019〕26 号）中的最低资本金比例 20%的要求。

根据《西安市土地储备条例》，本项目资本金由同级政府根据年

度土地储备规模纳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实行预决算管理，并计划

根据项目实施进度逐年拨付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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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内容所述，本期专项债券项目

资本金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国发〔2019〕26 号）要求。资金来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的规定。

（二）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

土地出让收入 882086.65 万元，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小计

199299.94 万元，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 682786.71 万元。土地收

储成本 163000 万元，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34230 万元，专项债券

本息总和 197230 万元。

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本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项

目收益对偿债资金本息覆盖倍数为 3.46，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

根据《评价报告》：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

券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等进行的分析

评价，认为该项目在发债周期内，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

衡。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评价报告》内容所述，本期

专项债券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偿债资金来源符合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相关要求。

四、中介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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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师事务所及《评价报告》

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为陕西海悦翔瑞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陕西海悦翔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MAB0UG9R21）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执业证书编号：61010204），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陕西海悦翔瑞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04 月 28 日，经营范围：一

般项目：税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财务咨询；破产清算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资产评估；

财政资金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注册

会计师业务；司法鉴定服务；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本所律师认为：陕西海悦翔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

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

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合法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律师事务所为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陕

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是经陕西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610000437204671K），具备

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资格，并且通过了陕西省司法厅 2024 年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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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

有效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

见书的合法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事务所均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

提供专业服务的合法资格。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期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发行主体符合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对应的 2025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

城昆明池科技创新区土地收储项目实施主体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

备中心目前依法正常存续，已经纳入自然资源部的全国土地储备机构

名录，具备从事 2025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昆明池科技创新区

土地收储项目实施主体的资格。

（三）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对应的 2025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

城昆明池科技创新区土地收储项目，正在按照《自然资〔2025〕45

号文》的规定进行纳入申报。

（四）根据《实施方案》内容所述，本期专项债券项目资本金符

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

〔2019〕26 号）要求。资金来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2020〕43 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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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据《实施方案》《评价报告》内容所述，本期专项债券

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偿债资金来源符合《关于试点

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

预〔2017〕89 号）的相关要求。

（六）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均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专业服务的

合法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方生效，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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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李杨

经办律师：任珂磊

202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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